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

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号），进一步规范科研课题间接费用

管理，提高间接费用使用效益，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，特

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）

项目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项目中有间接经费预算的课

题和科研项目。国家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

应当服从国家相关规定。 

第三条 间接费用是指承担项目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

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。主要

包括补偿学校为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、水、

电、气、暖消耗等间接成本，有关管理工作费用，以及激励

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。 

第四条 间接费用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，由科技处牵头

管理。 

第二章 间接费用的预算编报及提取 

第五条 间接费用的预算，由项目组在相关经费管理办



法的规定比例上限范围内编报，按不同项目类型分段核定，

具体规定如下： 

（一）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间接费用按不超过项目资助

总额的一定比例核定：5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30%；超过 50

万元至 500万元的部分为 20%；超过 500万元至 1000 万元的

部分为 13%。 

（二）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按不超

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数额分段核定，具体比例如

下：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20%；超过 500万元至 1000万元

的部分为 13%；超过 1000万元的部分为 10%。 

第六条 学校收到项目经费来款，办理项目收入入账时

提取项目间接费用（扣除合同约定的外拨费用部分）。具体

规定如下： 

（一）有明确预算的，按项目预算批复核定数提取。 

（二）无明确预算的，按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

购置费后的 10%提取学校管理费用，不列支绩效支出。 

（三）我校作为子项目单位（项目合作单位）的科技项

目，间接费用或管理费原则上应按子项目经费占总经费的比

例核定提取；若项目组有其他明确约定的，项目负责人须向

学校科技处提供项目经费总预算及分配方案，经科技处确认

后按项目组分配方案执行。 

（四）学校科研基金资助项目、政府部门资助的专项会



议费、合作费、实验室建设费、转出经费等，根据提供资助

主管部门的规定，经科技处核准，不提取间接费用和管理费，

不列支绩效支出。 

第三章 间接费用的分配及使用 

第七条 间接费用根据支出用途转入不同经费项目使

用，不直接在原科研项目中列支各项明细费用。 

（一）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（主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、教育人文社科基金项目、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等） 

一般项目提取 2000元学校管理费用，重点项目提取 3000

元学校管理费用，重大项目提取 5000元学校管理费用。 

其余经费由项目组用于绩效支出及无法在直接费用列

支的其他费用。 

（二）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 

学校提取间接费用的 35%用于补偿学校间接成本。主要

包括用于弥补学校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，水、电、气、暖消

耗，有关科研管理、组织、协调等科研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。 

二级单位提取间接费用的 15%用于科研管理基金。二级

单位可根据自身科研管理情况使用。 

项目组提取 50%用于绩效支出及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安排

的相关支出。 

第八条 项目组提取的部分，绩效支出不设比例限制。 



第五章 科研绩效支出的发放 

第九条 绩效支出发放范围：支付给有工资收入的项目

组成员，包含外单位人员。 

第十条 绩效支出在经费入账时按到账金额和相应的比

例计提，由学校科技处根据项目的实际绩效情况分次发放。 

（一）科研经费一次到账的项目，经费到账后，按规定

比例全额计提绩效支出。在经费入账时按项目绩效支出总额

的 50%发放第一次绩效；项目结题验收后，通过结题验收的

项目，可发放项目绩效支出的剩余部分，未通过结题验收的

项目不予发放。 

（二）科研经费分批次到账的项目，按到账经费和计提

比例分次计提绩效支出。第一笔经费到账后，在经费入账时

按到账经费比例，提交年度报告合格后，可发放不超过项目

绩效支出总额的 30%发放绩效奖励；项目中期评估合格后，

通过中期评估的项目可发放至项目绩效支出总额的 50%（若

总经费到账未达 50%，按到账经费比例发放，含第一次发放

的额度），未通过中期评估的项目不予发放；项目结题验收

合格后，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可发放项目绩效支出的剩余部

分，未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不予发放。 

（三）中期评估、结题验收结论以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

委托方或学校正式组织的专家评估验收会形成的意见为准。 

（四）结题验收不合格者，退回已发放的所有绩效奖金。 



第十一条 绩效支出部分发放程序为：由项目负责人根

据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，按贡献大小确定收入

多少的原则提出发放方案，报学校科技处审核后,校内职工

绩效通过人事处计入工资中发放；校外人员支付给外单位人

员的绩效奖金，按劳务报酬发放。 

第六章 间接费用的监督管理 

第十二条 间接费用预算一经批复不予调整，严格按照

规定的资金开支范围和比例支出，严禁用于支付各种罚款、

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，严禁以任何方式牟取私利。 

第十三条 科研绩效支出仅用于支付实际参加项目研究

的项目组成员的绩效支出，严禁与项目研究无关的人员参与

绩效分配。 

第十四条 对于间接费用使用管理存在弄虚作假，违反

法律、法规等行为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及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处分。涉嫌犯罪的，将依法移送

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七章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、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北京中医药大学

纵向科研课题间接费用管理暂行规定》（〔2014〕156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
